
意外住院日額
意外醫療實支實付

加護病房雙倍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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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知道嗎

• 依衛福部統計，111年「事故傷害」死亡人數6,953人，其中以運輸事故3,143人(占45.2％)，排名第一 ! ! !
• 根據勞工保險統計年報111年勞工職業災害保險現金給付總計46,544人，

其中交通事故共計21,803人(占46.8%)。
• 依警政署111年統計資料，道路交通事故造成3,085人當場或事故發生30日內死亡，

更有約50萬人因此受傷。

預先為員工想到，給予員工完善保障就是
企業風險管理的最佳方案。

運輸事故意外頻傳

15足歲~未滿75足歲
職業等級1~6級員工

5人即可投保註1

亦可加保眷屬，強化保障
雇主貼心，員工暖心，家人放心

門診/手術/住院不擔心
意外醫療實支實付

意外住院日額最高給付365日註4

加護病房或燒燙傷中心雙倍給付
還有骨折未住院津貼

意外身故：保額100%
意外失能：保額5%~100%
附有意外重大燒燙傷給付

身故或失能保障
水陸空交通工具皆有保註2

加強搭乘大眾運輸意外保障

特定交通意外
工作中(從事職務期間)
意外身故：保額100%

意外失能：保額5%~100%(依失能等級)
意外重大燒燙傷:保額25%註3

職業傷害給付

臺
註4：本附約所稱「住院」係指被保險人因意外傷害事故，經醫師診斷必須入住醫院，且正式辦理住院手續並確實在醫院接受診療者。
          保險公司辦理理賠作業於需要時會參據醫學專業意見審核被保險人住院之必要性。

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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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以上投保範例之各項身故/失能/意外醫療/住院之給付金額已依事故種類加總，阿南年繳保費為5,130元，小美年繳保費為2,348元。

單位：新臺幣元



費率表

南山人壽團體意外傷害保險
GPA(含GPA_MB) 每萬元保額(每人)

團體所屬
被保險員工

(成員)

南山人壽團體一年定期意外傷害醫療保險附約
GMR 每萬元保額(每人)

南山人壽團體一年定期意外傷害醫療日額給付
保險附約
GDHI 每百元保額(每人)

南山人壽團體職業傷害保險附約
GOC(含GOC_MB) 每萬元保額(每人)

南山人壽特定交通傷害團體保險附約
GPTR 每萬元保額(每人)

南山人壽團體一年定期意外傷害醫療保險附約
GMR 每萬元保額(每人)

南山人壽團體一年定期意外傷害醫療日額給付
保險附約
GDHI 每百元保額(每人)

南山人壽特定交通傷害團體保險附約
GPTR 每萬元保額(每人)

配偶

配偶

子女

配偶

子女

配偶

單位：新臺幣元

9.2 11.5 13.8 20.7 32.2 41.4

2.8 3.5 4.2 6.3

8.4

9.2 11.5 13.8 20.7 32.2 41.4

8.4

南山人壽團體意外傷害保險
GPA(含GPA_MB) 每萬元保額(每人)

投保金額

最低保額 最高限額 最低保額 最高限額 最低保額 最高限額

南山人壽團體意外傷害保險
GPA(含GPA_MB) 註1 02 萬元

職級1-3級：1,000萬元
職級4-6級： 300萬元
且15足歲-未滿70足歲：
1,000萬元
70足歲以上-未滿75足歲：
300萬元

20萬元
300萬元

且不超過員工之
GPA保額

不限金額

南山人壽團體一年定期意外傷害醫療
保險附約
GMR

1萬元 10萬元
且不超過GPA保額1/10 1萬元

10萬元
且不超過GPA保額

1/10
1萬元

南山人壽團體一年定期意外傷害醫療
日額給付保險附約
GDHI

日額300元 日額3,000元 日額300元 日額3,000元 日額300元 日額１,500元

南山人壽團體職業傷害保險附約
GOC(含GOC_MB) 註2

1萬元

南山人壽特定交通傷害團體保險附約
GPTR 20萬元

職級1-2級：1,000萬元
職級3級：500萬元
職級4-6級：160萬元
且不超過GPA保額

02 萬元
員工之GPTR保額

且不超過GPA保額及
160萬元

單位：新臺幣元

300萬元
且不超過GPA保額

職級1-3級：
GPA+GOC+GPTR

1,000 萬元
職級4級：
GPA+GOC+GPTR

300 萬元≦

≦

投保金額

註3：依保險法第107條規定，未滿15足歲之被保險人，累計喪葬費用不得超過遺產及贈與稅法第十七條有關遺產稅喪葬費扣除額之一半。

子女

子女

9.2

8.4

69萬(含保險業之
累計喪葬費用) 註3

300萬元
且不超過員工之

GPA保額

160萬元
且不超過GPA保額及

員工之GPTR保額

未滿15足歲：5萬
15足歲以上：10萬元
且不超過GPA保額1/10

未滿
15足歲

15足歲
以上

20萬元

未滿
15足歲

15足歲
以上

20萬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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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6.

限具有員工5人以上(不包含配偶及子女)且非以購買保險而組織的團體投保。
員工本人、配偶投保年齡 :  15足歲以上至未滿75足歲以下。
子女之投保年齡 :  以0歲至未滿23足歲未婚者為限。
GMR需全員投保始能附加投保。
本保險商品皆為團體一年定期保險，續保須經雙方議定，本公司不保證續保。
南山人壽對於下列情形(包括但不限)及所有申請加保於本保單之被保險人(含保單生效後加保者)，本公司將依投保內容及其他相關資訊(含同業
通報資訊)進行核保審查，並保留最終承保與否之決定權 :
(1)非一定雇主之員工團體。(2)被保險人已於南山人壽或其他保險公司投保住院醫療保險(HS)或意外傷害醫療保險(MR)者。
(3)職業等級四級(含)以上之被保險人。(4)非正常在職之受薪員工。(5)未於主管機關辦理登記之團體。

投保規範

注意事項
消費者投保前應審慎瞭解本保險商品之承保範圍、除外不保事項及商品風險。
本簡介僅供參考，詳細內容請參閱保單條款之規定，本公司保留最終承保與否的權利。
◎ 本商品為保險商品，受保險安定基金保障，並非存款項目，故不受存款保險之保障。
 ◎ 「南山人壽團體保險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受益人指定及變更批註條款(GBC)」及「南山人壽團體保險被保險人異動批註條款-丁型 (DMCE)」

依要保人之申請並經本公司同意後，本批註條款始生效力。
 ◎ 被保險人於投保時為未滿15足歲之未成年人，除喪葬費用之給付外，其餘死亡給付之約定於被保險人滿15足歲之日起發生效力；被保險人滿15足歲前

死亡者，其「身故保險金」變更為喪葬費用保險金，並依保險契約之約定辦理。
 ◎ 被保險人於投保時為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其「身故保險金」、「交通意外身故保險金」及「大眾運輸身故保險金」均變更為喪葬費用保險金，

並依保險契約之約定辦理。
 ◎ 

消費者於購買前，應詳閱各種銷售文件內容，本專案所列商品之最高及最低預定附加費用率請詳上表；如要詳細了解其他相關資訊，
請洽本公司業務員、服務據點(免付費電話：0800-020-060)或網站(網址：www.nanshanlife.com.tw)，以保障您的權益。

未滿15足歲之被保險人於民國109年6月12日(含)以後及以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為被保險人於民國99年2月3日(含)以後所投保之喪葬費用保險金
額總和(不限南山人壽)，不得超過遺產及贈與稅法第17條有關遺產稅喪葬費扣除額之半數，其超過部分南山人壽不負給付責任，南山人壽並應無
息退還該超過部分之已繳保險費。喪葬費用保險金之給付依保險契約之約定辦理。

南山人壽團體保險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受益人指定及變更批註條款

南山人壽團體保險被保險人異動批註條款-丁型
無

核准文號

三、南山人壽團體一年定期意外傷害醫療日額給付保險附約(GDHI)
中華民國89年9月25日(89)南壽研字第066號函備查

主要給付項目：意外傷害醫療保險金日額

四、南山人壽團體職業傷害保險附約(GOC)
中華民國78年12月16日台財融第780948299號函核准
中華民國111年12月2日依中華民國111年8月30日金管保壽字第
1110445485號函修正
主要給付項目：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失能保險金
附加「南山人壽團體職業傷害保險附約重大燒燙傷保險金附加條款」(GOC_MB)
中華民國88年10月30日台財保第881861291號函核准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依中華民國108年4月9日金管保壽字第
10804904941號函修正
主要給付項目：重大燒燙傷保險金

五、南山人壽特定交通傷害團體保險附約(GPTR)
中華民國92年5月 日台財保字第0920750488號函核准1
中華民國111年12月2日依中華民國111年8月30日金管保壽字第
1110445485號函修正
主要給付項目：交通意外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
交通意外失能保險金、大眾運輸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
大眾運輸失能保險金

一、南山人壽團體意外傷害保險(GPA)
中華民國78年5月6日台財融第780851279號函核准
中華民國111年12月2日依中華民國111年8月30日金管保壽字第
1110445485號函修正
主要給付項目：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失能保險金

六、南山人壽團體保險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受益人指定及變更批
        註條款(GBC)

中華民國100年4月29日(100)南壽研字第045號函備查

七、南山人壽團體保險被保險人異動批註條款-丁型(DMCE)
中華民國110年1月1日(110)南壽研字第002號函
中華民國114年3月8日南壽研字第1140000116號函

中華民國113年2月24日南壽研字第1130000075號函備查

二、南山人壽團體一年定期意外傷害醫療保險附約(GMR)

主要給付項目：意外傷害醫療保險金(實支實付型)

月4中華民國83年 9日台財保第831471573號函核准

附加「南山人壽團體意外傷害保險重大燒燙傷保險金附加條款」(GPA_MB)
中華民國88年10月30日台財保第881861291號函核准

主要給付項目：重大燒燙傷保險金

中華民國110年12月1日依中華民國110年11月29日金管保壽字第
1100149165號函修正

<本商品無提供被保險人意外身故之喪葬費用保險金>

中華民國111年12月2日依中華民國111年8月30日金管保壽字第
1110445485號函修正

<本商品無提供被保險人意外身故之喪葬費用保險金>

中華民國111年12月2日依中華民國111年8月30日金管保壽字第
1110445485號函修正

<本商品無提供被保險人意外身故之喪葬費用保險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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